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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1-035 

债券代码：113561           债券简称：正裕转债 

转股代码：191561           转股简称：正裕转股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鸿裕”）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北仑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在最高额人民币 10,000万元的范围内以连带责任保证的形式

为宁波鸿裕提供担保。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向宁波鸿裕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行北仑分行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

式为宁波鸿裕拟向中行北仑分行申请办理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

业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并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授权期限为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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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及 2020 年 

5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7）、《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3）。 

二、 被担保人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3、法定代表人：刘勇 

4、经营范围：汽车减震器及其它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货

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单体报表）：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2020年 
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1月-3月 

资产总额（元） 449,962,265.52 460,732,232.14 

负债总额（元） 218,978,813.16 223,351,296.46 

    银行借款总额（元） 0 0 

    流动负债总额（元） 217,224,874.92 221,634,385.24 

净资产（元） 230,983,452.36 237,380,935.68 

营业收入（元） 536,128,103.04 153,147,331.45 

净利润（元） 30,824,325.35 6,397,483.32 

宁波鸿裕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全称）：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全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743861604258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7438616042588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743861604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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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债权： 

债权人与债务人宁波鸿裕工业有限公司之间自 2021 年 5 月 11 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11

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

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 

（三）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1、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2、在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

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四）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宁波鸿裕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 10,000万元，为控股子公司芜湖荣基密封系统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00万元，

担保总额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81%。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月 13日 


